
关于制定《湖里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湖里区科技和工信局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若干措施》的通知，《厦门市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厦府办规〔2026〕3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打造湖里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拟制定《湖里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2、 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若干措施》的通知，《厦门市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厦府办规〔2026〕3号）等文件精神。
三、期限范围
本措施适用于注册、税收在我区且正常经营的人工智能产业企业，政策文件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四、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我区主要从四个方面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一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支持企业加快落地、持续扩大投资，给予企业租金补助。二是打造应用场景示范。支持具身智能训练场景建设，支持人工智能产品推广，鼓励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推广。三是支持加大研发创新。鼓励人工智能源头创新，加大研发费用补助力度。四是强化要素保障。加大算力保障力度，支持数据要素流通交易。
五、政策条款说明
1.本政策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定义。本办法所称人工智能企业，是指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开展研发、生产、应用或服务的企业。企业需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信用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记录、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区科工局审核确认，符合以下3个认定标准任意2个的，即可视为人工智能企业。
（1）研发能力：上一年度研发费用占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或上一年度研发费用不低于200万元（以企业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相应数据为准）。
（2）知识产权：拥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不少于3件。
（3）应用成效：企业具备明确的人工智能技术或产品应用场景，企业本身或其产品、技术获得过区（县）级及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评选及认定的人工智能相关荣誉及称号的。
独立法人企业本身无法达到条件，但其上级控股公司（控股比例不低于30%）达到以上3个认定标准任意2个的，可视为独立法人企业达到条件。
2.本政策适用于合法经营、依法纳税，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健全的企业及机构，需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未列入厦门市财政资金限制扶持对象。
六、申报流程
区科技和工信局通过湖里区亲清一家人平台发布兑现通知，符合条件企业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税务局、区财政局审核合格，报区政府批准后予以兑现。
七、联系方式
政策解读请联系区科技和工信局（联系电话：287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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